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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公共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公

众卫生及老年保健等众多方面，作者在掌握大量来自日本社会保

障制度实施部门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又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

了解战后日本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新

问题。本书首先全面介绍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和

体系，然后重点介绍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就业

(失业)保险制度，内容丰富翔实，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是一部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著，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重

要参考价值。



丛 书 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

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

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

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

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

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日本战后崛起于

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

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

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

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

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

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作为我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即计划每年举办一次主要由中

日双方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要内容，则以我国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要课题，比较研究日本的经验教训，假

石攻玉，以为借鉴，而求扬长避短之功。譬如物价改革问题，因其难

度大和复杂性曾长期困扰我们。中日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经济生

活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双方都是别无二致的。因此讨论日本战

后物价改革的成败之处及其原因，对于我们确有一定的启发和借

鉴作用。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我们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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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继续举办诸如“日本企业的活力”、“日本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

中的作用”、“日本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作为

这些研讨会成果反映形式之一的论文集，是我们这套《日本研究丛

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我们与日本学者、国内同行的合作研究，我

中心所组织的课题研究，以及个人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均阑入本丛

书。它们皆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根本宗旨— 研究日本的

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促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的发展— 的具体体现。应该说，它们除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应用

价值外，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日两国学者智慧

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中日比较研究领域中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出版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多方关

照、支持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中外有关

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郑励 志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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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社会以来，人类始终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通过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自身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进

行生产要素的最佳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率。然而，市

场机制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它在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往往

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和收入分配不公。而且，在老、弱、病、残、

孕、幼的护理、失业者的救助等部分社会生活领域，市场机制是无

法充分作用的。因此，假如任凭市场机制自发地作用，必然进一步

扩大贫富差别，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将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

效率。

    市场机制的缺陷引发了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为了保持社会的

稳定，有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实施社会政策来纠正市场机制

本身存在的缺陷。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稳定政策，其重要的职能

是通过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和社会福利等政策，对国民收入实行再

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逐步趋于公平。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

后50年来，世界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运作方面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虽然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尽相同，但社会保障作为现

代社会的共同课题，在许多方面有着普遍性。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有的退休金、医疗及社会福利等制度已远远不

能适应新体制的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刻不容缓。在这

过程中借鉴和汲取世界吝国、特别是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在建立和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经验，无疑有着一定的意义。为此，我

们组成了课题组，对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体系

进行专题研究。课题组成员在充分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又

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及大学的专

家学者进行座谈，开展广泛的交流，从中进一步了解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日本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并就如何建

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研讨，获得了有益的启迪。

    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助、社会福

利、公共卫生及老年保健等几个方面。60年代初，日本在经济条件

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皆年金(养老金)和全民皆(医

疗)保险的目标，这是需要政府大胆和正确决策的。日本在战后较

早地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这对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起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器，有利于经济社

会的发展。目前，与所有的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正

在接受来自老龄化社会的严重挑战。如何保持社会的公平和效率，

这是所有实施或正在制订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

题。

    日本的经验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先立法，并健全吝类法

律的执行机构;社会保障制度要统一性和多元化相结合，制度上一

元化，方式上多元化;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政府应拿出相

当的财政支出来支持该制度的运作，若干年后，应设法减少社会保

障总费用中政府的支出部分，使社会保险费的收入与支出保持综

合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关键是要妥善处理社会各利益集团之

间的关系，在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之间进行财政调整。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对本课题提供了资助;在日本考察期间，我

们得到了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日本社会事业大学、厚生省保险局、

年金福利事业团、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所、社会保障研究所、厚生省人口研究所、总理府内阁官房、日本劳



动研究机构、新泻大学、流通经济大学、国士馆大学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因涉及人员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

谨表歉意);此外，我们还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的感谢。

    本书的主编及各篇的执笔者是:

    主编及第一篇: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陈建

安教授;

    第二篇: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王文玫副教授;

    第三篇:复旦大学经济系焦必方副教授;

    第四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傅钧文副研究员。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不久，我们所积累的文

献资料还十分有限;再则，课题组成员的专业都属经济学，对与社

会保障制度有关的法律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所以，本

书定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 建 安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复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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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与体系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概念和制度

    一、社会保障的形成

    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对社会保障下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定

义。作为一种共同的认识，一般把社会保障理解为国家给予国民以

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其制度是社会保险与公共救助。尽管这种理

解无可非议，但是，它并不能涵盖社会保障的全部内容。因为，不仅

最低限度的生活之概念是多含义的和可变的，而且，社会保障制度

也不限于社会保险和公共救助，其他制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高。

尤其是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就有更多不同

的含义。因此，研究社会保障的概念和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和

普及的，比给社会保障下一个繁杂的、包罗万象的定义更有现实意

义。

    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是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首先

使用的。1929年，美国的股价暴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企

业相继倒闭，失业者大量出现，失业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1933年

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作为新经济政

策的一个方面，1934年成立了经济保障委员会，以研究给予生活

贫困者经济保障的具体政策。翌年，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经济

保障法”草案，国会审议时将其改名为“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



rity Act)，于1935年8月正式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保
障命名的法律。该制度由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及老人、盲人、儿

童、母子家庭等救助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是社会保险(social in-

surance)，第三部分是经济保障(economic security)，它们的支出
都由国库负担。从内容上来看，美国称之为社会保障的制度并没有

超越当时各国所实行的生活保障措施，只是把其称之为社会保障

而已。继美国之后，新西兰于1938年也制定了社会保障法，该法把

近似于公共救助的制度作为其中心内容，在实施上不同于原有的

救贫法，而是把支付水准定得较高。这种独特的做法嗣后被国际劳

工组织(ILO)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模型而加以宣传和推广。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制定过类似于社会保障的制度。如1922

年建立了健康保险制度，1927年全面实施;20世纪初至40年代建
立和充实了养老金制度。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建

立的.。1941年罗斯福与邱吉尔会见后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在

谈到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指导原则时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这

对战后西方各国先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

时，在确立社会保障的具体概念和制度方面，英国的贝弗里奇(W.

Beveridge)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他接受了邱吉尔内阁的委托，
对社会保障的概念与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社会保障及有

关服务》的研究报告。这一报告得到英国国民压倒多数的支持，战

后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报告制定的。因此，可以

说，贝弗里奇确立了英国及北欧型社会保障的模式，对西方其他国

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保障要

贯彻平等主义原则，即给国民均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有在

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下，个人的自由程度才能达到最大，并能实现

最高的福利水平。作为社会保障的具体制度，他认为应由社会保险

和公共救助等构成。



    在全世界普及社会保障的概念和充实社会保障的制度方面，

国际劳工组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2年，在贝弗里奇发表研

究报告之前，国际劳工组织率先发表了《社会保障入门》(Ap-

proaches to Social Security)的报告，报告把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
助和社会保险两部分，把社会保障定义为“社会通过适当的组织对

其成员所处的一定的危险给予保障”，并把向社会成员支付预防和

治疗疾病的费用、失去收入时的补助以及帮助其恢复就业的资助

看作是社会保障服务。之后，该组织又陆续公布了《有关收入保障

的建议》、《有关医疗保护的建议》、《有关就业服务的建议》等报告，

并于1952年通过了《有关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的条约》。该条约把社

会保障的支付项目分为医疗支付、伤病支付、失业支付、老年支付、

一工伤支付、家属支付、母亲支付、残废支付、遗属支付九个部分，并

确定了支付对象、范围、内容、要求等最低的条件，为世界各国建立

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国际标准。

    二、公共救助

    公共救助是无偿救济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一种制度。

其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作为一种缺乏自立能力的存在，必然置身于

社会生活之中;既然社会生活的最终意义在于使人类共同地实现

自我，那么，不具备任何一种济贫制度的社会是难以维持的。只是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贫困、由什么样的主体及用何种手段来对

付贫困，这些因时代和国家不同而各异。

    公共救助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国家，最古老的济贫形态是

英国早在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救贫法”。当时，随着英国向近

代化社会过渡，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出现了大量乞丐、流浪者和盗

贼，该济贫法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的。该法坚持贫困是个人的罪恶

之基本立场，即贫困不是来自于社会因素，而是懒惰和不努力等个

人的责任。因此，该法以管理犯罪的贫困者为出发点，把有工作能



力的贫困者收容到工作现场，强制其劳动，以清洗其罪恶，同时给

没有土作能力的贫困者以救济。同时，为了筹措济贫的费用，对富

裕者课以济贫税。之后，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困的尺度和

济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该济贫法几经修改。但真正

的济贫则是在1948年作为贝弗里奇计划的一个部分，制定了“国

民救助法”以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也多少存在类似于英国

的济贫制度和法律，各国按照不同的社会传统和经验，不同程度地

建立过各自的济贫制度。
    一作为济贫制度的现代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先后建

立了公共救助制度。战后各国的公共救助制度取消了战前济贫制

度曾有的贫民管理和慈善事业的性质，确立了保障基本人权、尤其

是生存权的原则，并要求全体国民通过自主努力来实现自立。此

外，由于救济金的支付并不是以接受人事先的出资为前提，而是无

偿的，所以，为了确认生活贫困的事实以及需要多少救助，一般要

对申请救助的人进行资产和收入的调查。同时为了维护公平原则

和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救济金的支付水平一般低于其他制度。

    三、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与公共救助相

比，社会保险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

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
展，劳动力大量集中到大城市，使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等社会问题

日益严重。因此，工人阶级的反抗情绪日趋高涨，进而使社会主义

运动蓬勃发展。为此，德意志帝国的惮斯麦(O. V. Bismarck)政权

采取了香糖加鞭子的政策。一方面，作为香糖政策，惮斯麦政权引
进了社会保险制度，先后制定了疾病保险法(1883年)、灾害保险

法(1884年)和残废及养老保险法(1889)年，以此来稳定工人们的

生活，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炮制“社会主义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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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镇压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受

到来自劳资双方的激烈反对，但是，稗斯麦政权为了抵制社会主义

运动、削弱自由主义势力，利用政治权力强行实施了上述各项制

度。当然，惮斯麦政权收买工人阶级、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目

的遭到了惨败，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对其

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

国、匈牙利等国也纷纷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进入20世纪后，曾把

社会保险看作是使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欧洲工人阶级也开始认识到

社会保险是给工人带来福利的一种制度，他们强烈要求政府扩充

这种制度。因此，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较大幅度地扩大了社会保

险的种类和范围，连一直嘲笑社会保险是德国官僚主义产物的英

国也在1911年引进了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制定了国民保险

法。日本最初在1922年制定了健康保险法，1941年又制定了养老

保险法。

    然而，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迅速普及和

扩充的社会保险制度便显得无能为力。失业的增加使保险费收入

减少、保险支出增加，从而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险的财政负担，使已

有的社会保险制度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实

行凯恩斯((J. M. Keynes)的充分就业政策，大幅度修正了已有的社

会保险制度，并吸收了战前的沉痛教训，把充分就业作为社会保险

的前提，在政策方面首先确保充分就业的实现，使社会保险作为社

会保障的主要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社会保险的享受并不是无偿的，而是被保险人事先必须缴纳

保险费的一种制度，通常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

也有把几种保险制度统一起来的做法。社会保险在职能上与民间

保险不同。首先，民间保险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而社会保险在

一定范围内原则上是强制加入的;其次，民间保险以公正的保险金

为原则，各种保险金是按照危险发生的概率来确定的，而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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